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刪除條文 第四條  

本學程之「基礎管理課程」以招收

50名學生為限，由管院三系推薦學

生學習動機強烈並有意願日後加入

跨領域專題家族者優先錄取。跨領

域專題家族由本院三系教師至少一

位與院外專業人士共同組成，學生

完成「基礎管理課程」後，可選擇

有興趣之專題家族，經該家族面試

錄取後，方可加入進行學程後續課

程。 

刪除條文 

第四條 

本學程至少應修畢 12 學分，可

認列為各系專業選修學分或抵

免系院必修課程。 

第五條  

本學程至少應修畢 14學分，可認

列為各系專業選修學分或抵免系院

必修課程。 

調整學分數

及條文序號 

第五條 

參加本學程且經錄取跨領域專

題團隊之學生，日後若有機會出

國參加國際交流遴選，將建議予

以優先考慮。 

第六條  

參加本學程且經錄取跨領域專題家

族之學生，日後若有機會出國參加

國際交流遴選，將建議予以優先考

慮。 

修改內文及

調整條文序

號 

第六條 

學生申請更換團隊之規定： 

一、修習學程之學生應以一學

期為單位進行跨領域專題製

作、小組討論及修課，不得於

學期中轉組。 

二、修習學程之學生申請轉

組，需經原團隊指導老師同

意，且經新團隊指導老師面試

錄取後，於新學期起加入該團

隊，其跨領域指定選修科目由

新團隊指導老師作認定。轉組

以申請一次為限。 

第七條  

學生申請更換家族團隊之規定： 

一、修習學程之學生應以一學期為

單位進行跨領域專題製作、小組討

論及修課，不得於學期中轉組。 

二、修習學程之學生申請轉組，需

經原家族指導老師同意，且經新家

族指導老師面試錄取後，於新學期

起加入該家族，其跨領域指定選修

科目由新家族指導老師作認定。轉

組以申請一次為限。 

修改內文及

調整條文序

號 

第七條 

第八條 

第九條 

第八條 

第九條 

第十條 

依序調整條

文序號 

類別 課程名稱 
開課/協同 

單位 
學分數 時程/備註 

修改附表。 

1.專案企劃

由學程必修

學分轉為三



基礎管

理課程 
職場跨領域學習與應用 管院/三系 2 二上 

進階 

專業 

課程 

專案企劃 管院 2 三上 

專題製作(一) 

管院/三系 

2 三下 

專題製作(二) 2 四上 

專案企劃 

校內外 

系、所 

2 
1.配合專題

需要，在

學期間，

選讀校內

外課程。 

2.至少一門

為非本系

之專業課

程。 

3.三者擇二

進行學分

抵免或認

列。 

跨領域指定選修(一) 2 

跨領域指定選修(二) 2 

專題 

成果 

成果發表(一) 

管院/三系 

1 
三下、四年

級 

成果發表(二) 1 
三下、四年

級 
 

者擇二之選

修學分，學生

可依其需求

進行選擇。 

 


